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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快速妥善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健全完善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工作机制，规范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运作，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全程优先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速裁庭组成人员应由持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核发的仲裁员证并具备丰富农民工案件处理经验的业务骨干力量组成。
第三条  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农民工仲裁申请，应当予以受理。对于仲裁申请书不规范或者申请材料不齐备的，应当场释明，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及补正期限。
第四条  对于申请人申请材料齐备的，可以当场予以立案、组庭，并将速裁庭组成情况、答辩期限、举证责任、开庭日期、开庭地点一次性书面通知当事人。对于申请人欠缺非主要立案材料的，可以实行容缺受理，及时立案。
第五条  对不符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条规定之一的仲裁申请，当场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其他救济渠道。
第六条  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应当坚持调解优先，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达成调解协议的，速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
对于经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并提出仲裁审查申请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应当优先审查，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的，及时制作仲裁调解书。
第七条  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符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简易处理。
裁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时，对于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决先予执行，移送人民法院执行；对于符合终局裁决条件的，应当适用终局裁决。
第八条 建立预警报备制度。对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的重大集体案件，应及时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
第九条  加强仲裁监察联动。完善案件信息交换、联合调解、协作办案及群体性案件联动处置工作机制，借助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及时掌握涉诉用人单位相关情况，提高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效能。
第十条  强化裁审衔接工作。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联系，建立定期联席会议、案件信息交流等工作制度，形成类案办理流程，统一裁审法律适用标准，统一受理范围，统一审理标准。共同建立相互协助查证制度，落实案件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工作机制，做好案件材料传递及信息互通工作。
第十一条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发挥劳动人事争议法律援助站作用，为农民工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办理、代为参与仲裁等业务。农民工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意愿的，主动协助申请司法援助或工会援助，依法维护农民工工资合法权益。

